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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與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民國九十三年一月起聯合發行「臺灣社會工作學刊」，每半年出刊一期，敬邀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界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踴躍賜稿，相關事宜如下：

1、 本學刊以鼓勵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學者或實務工作者累積知識、統整經驗，提昇社會工作專業學術與服務品質為宗旨。

二、來稿分學術論著、研究紀要、實務議題討論、書評等四類，來文必須是未曾刊載於其他刊物者為限。

（一）學術論著：具原創性之實證研究或理論性論述論文，以20000字為原則。

（二）研究紀要：針對特定議題進行小規模研究或初步資料整理、分析、討論之論文，以15000字為限。

（三）實務議題討論：以實務經驗結合知識累積的論文，以10000字為原則。

（四）書評：就國內外出版之學術專書所撰寫之評論，以5000字以內為原則。

三、來稿格式請以正楷橫式為主，並請：

（一）依據本刊四類文章自行將文章分類； 

（二）於論文首頁註明：文章題目、論文類別、稿件字數、作者姓名、工作單位及職稱；

（三）稿件順序：首頁、中文摘要（500字以內）與關鍵字（6個以內）、正文、附錄、參考書目、英文摘要（500字以內）與關鍵字（6個以內）；

（四）附完整稿件電子檔（磁片或光碟）及繕打清楚之稿件一式二份，圖表請繪製清晰，並說明位置。

（五）參考書目：請將中文文獻置於英文文獻之前，其格式請依照「台灣社會工作學刊論文參考文獻格式」。

四、審稿原則：

1.來稿由編輯委員會推薦匿名審查委員二人審查，審稿結果分原稿刊登、修改後刊登、修改後送審稿人再審、不推薦刊登等四種。如遇原稿刊登與不推薦刊登意見相左時，另再邀請第三人進行仲裁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刊登與否。

2.審查結果若為「修改後刊登」，文稿經作者依審查結果進行修改，並針對審查意見逐項說明後，經編輯委員會開會決議後刊登。

3.審查委員如對稿件之審查決議為「修改後再審」，文稿經作者於期限內修改，並針對審查意見逐項提出說明後，需再經原審查委員審查無異議後，經編輯委員會開會決議後刊登。

4.來稿如果經評審決定不予刊登，本會將附上評審意見請作者參考。作者如對評審意見持有異議，作者可具陳反駁意見，寄回本會。本會將提交編輯委員會加以討論，並將決議告知作者。

五、版權:

 1.為推廣知識與提升期刊影響力，本刊發行單位與華藝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於九十五年五月簽訂合約進行電子出版合作事宜。

2.經刊登之論文作者必須簽署著作權讓與書(附後)，將著作財產權讓與給本刊，惟著作人仍保有未來集結出版、教學及網站等個人使用之權利。

3.來稿一經審查通過並刊登後，將贈送當期學刊二冊及抽印本20份，但不另致稿酬。
六、賜稿請寄10041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7號706室「台灣社會工作學刊編輯委員會」收，並請附作者的真實姓名、學歷、現職、聯絡地址、電話、電子郵件信箱。

(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臺灣社會工作學刊執行編輯 劉仁傑   聯絡電話：0919-0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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